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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印发《重庆市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渝府办发〔2024〕92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管理办法》已经市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4 年 12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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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交通出行服务管理工作，提高交通出行效率

和服务品质，构建融合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车、出租汽车、道

路旅客运输（使用客车运送旅客、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、具有商

业性质的道路客运活动，包括班车客运、包车客运、旅游客运，

下同）等多种出行方式的一体化出行服务体系，保障乘客、运输

经营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重庆

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》《重庆市轨道交通条例》《重庆市数据条

例》《重庆市政务服务“一网通办”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结合本

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乘客乘坐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

车、出租汽车、道路旅客运输工具、游轮等需使用“渝快码”出

行的相关活动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“渝快码”是指按照国家一体化政务

服务平台和重庆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（以下统称“渝快办”）

统一规范生成的政务服务码。

“渝快码”作为全市公共交通唯一的出行政务服务码，是承

载各市场主体间交通出行卡、码、证数据互通和服务融合的数字

载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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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政府办公厅是本市政务服务工作的主管部门，负

责指导推进“渝快码”在交通出行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广工作。

市大数据发展局负责“渝快码”在交通出行服务领域应用有

关的技术保障工作。

市交通运输委负责“渝快码”在交通出行领域的应用管理，

市道路运输中心负责具体实施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相关工作。

市人力社保局负责做好“电子社会保障卡”与“渝快码”的

技术对接，实现卡码互认互通。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残联等相关部门和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

责，做好“渝快码”在交通领域应用的有关管理工作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政府和两江新区管委会、西部科学城重庆

高新区管委会、万盛经开区管委会（以下统称区县政府）负责本

辖区内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场景应用的推广工作。

第五条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车、出租汽车、道路旅

客运输、游轮等经营企业应当为乘客使用“渝快码”出行提供服

务。

鼓励其他互联网出行平台将“渝快码”作为乘客出行服务凭

证，由“渝快办”统一输出“一码享行”出行服务功能。

第六条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车、出租汽车、道路旅

客运输、游轮等经营企业应当在“渝快办”接入的支付渠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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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户号、银联账号，为乘客支付出行费用提供便利。

乘客可以通过“渝快办”完成实名认证、名下车辆关联、支

付账户绑定等操作，开通扫码乘车、“P+R”停车换乘等服务功

能。乘客绑定的支付账户应当在“渝快办”接入的支付渠道范围

内。

第七条 乘客使用“渝快码”出行应当遵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一人一码，仅限本人使用，不得使用或者容许他人使

用本人持有的“渝快码”作任何非法用途；

（二）“渝快码”动态更新，不得打印静态图片使用；

（三）配合运输企业核实出行记录，按规定支付出行费用；

（四）按运输企业票务规则及规定补登行程信息；

（五）及时补缴出行所欠费用；

（六）遵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乘车规则。

对不遵守前款规定的乘客，客运驾驶员、运输服务工作人员

等应当进行劝阻。劝阻无效的，有权拒绝为其提供服务。

第八条 使用“渝快码”乘坐公共汽车，实行上车扫码付费。

使用“渝快码”乘坐分段计费的公共汽车，实行上车扫码计费、

下车扫码付费。使用“渝快码”乘坐轨道交通，实行进站扫码计

费、出站扫码付费。使用“渝快码”乘坐具有“渝快码”刷码终

端的巡游出租汽车，实行下车扫码付费。使用“渝快码”乘坐道

路旅客运输工具、网约车、游轮的，按运输企业相关规定或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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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合同支付出行费用。

第九条 乘客使用“渝快码”出行可以享受公共交通相关优

惠政策。符合出行优惠条件的乘客，应当在“渝快办”对相关信

息进行确认。相关部门应当通过数据共享等方式为具备数字化验

证条件的特殊群体提供优惠政策免申即享服务。

公共交通运营企业推出享受公共交通补贴与成本规制核算

的普惠性优惠措施，应当做到“渝快码”与实体乘车凭证享受相

同权益。鼓励其他运输企业通过“渝快码”推出出行优惠措施。

第十条 鼓励运输企业积极利用“渝快码”实现跨运输方式

的联程服务。相关服务上线后，乘客可以使用“渝快码”完成跨

区域、跨运输方式出行。

第十一条 “渝快码”交通出行服务系统的开发和使用应当

符合相关安全标准和规定。

市交通运输委负责建设本市交通一体化出行服务公益平台，

在金融机构协助指导下，通过“渝快码”完成跨运输方式的清分

结算工作，为乘客和运输企业提供安全、高效、便捷的服务支持。

第十二条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车、道路旅客运输工

具、游轮的支付终端、验票闸机，巡游出租汽车的智能终端等设

备应当与交通一体化出行服务公益平台对接，实现“渝快码”扫

码乘车。

第十三条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、公共汽车、出租汽车、道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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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运输、游轮等经营企业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向

交通一体化出行服务公益平台归集相关运营数据，用于行业运行

监测分析和公共服务。

第十四条 市交通运输委应当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、市公

安局等有关部门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分析社会公众出行需求，合

理安排配置运力，科学设置客运线路、站点。

市财政局与市交通运输委应当将交通一体化出行服务公益

平台出行数据作为公共交通补贴与成本规制核算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五条 本市交通一体化出行服务公益平台应当符合信

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，确保乘客个人信息、运输企业和互联网出

行平台的运营信息安全。

第十六条 全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将“渝快码”出行服

务记录作为行业管理的参考依据。

运用“渝快码”开展交通出行服务“好差评”，不断提升交

通出行服务质量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本市此前发布的交通

出行服务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依照本办法执行。


